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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金力鸿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并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对《关于江苏金力鸿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挂牌 

申请文件的反馈意见》的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贵公司出具的《关于江苏金力鸿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

的第二次反馈意见》的要求，江苏金力鸿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及主办券商东

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反馈意见逐项进行了认真核查及讨论。本回复中的简称与

申报材料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涉及对公开转让说明书（申报

稿）的修改，以楷体加粗标明。现将具体回复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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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请公司补充披露是否存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业务问

答——关于挂牌条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二）》中的负面清单情形。请主办

券商核查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1、公司的说明与披露 

“公司不存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业务问答——关于挂牌条

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二）》中的负面清单情形。” 

上述内容，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十一、

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分析”处补充披露。 

2、主办券商核查情况和意见 

(1)判断行业分类 

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属行业为“装卸搬运和运输

代理业（G58）”。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4754-2011），公司所属行业为“货

物运输代理（G5821）”。 

根据股转公司发布的《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处行业属于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G）-装卸搬运和运输

代理业（G58）-货物运输代理（G5821）。 

根据股转公司发布的《挂牌公司投资型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属行业为“工

业”，工业（12）-商业和专业服务（1211）-商业服务与商业用品（121110）-

综合支持服务（12111013）。 

（2）判断是否属于科技创新类公司 

根据国家发改委《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公司经营业

务不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故公司属于非科技创新类公司，应满足报告期两个完

整会计年度营业收入高于同期行业平均水平的要求。 

（3）行业平均营业收入水平测算 

作为一家地方性货运代理企业，金力鸿供应链的经营区域主要集中在昆山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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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地区，与区域股权市场的挂牌公司特点相似，根据公司所属行业，选取区域

股权市场挂牌公司的公开数据进行测算如下： 

截止 2016年 10月 13日，区域股权市场挂牌公司中“货物运输代理（G5821）”

行业共有 33家公司，其中公开披露最近两年营业收入数据的共有样本 10家，该

样本 2014 年营业收入平均数为 3,489.50 万元，2015 年营业收入平均数为

3,880.65万元，两年之和为 7,370.15万元，即该样本测算出的行业平均营业收

入为 7,370.15万元。公司报告期两个完整会计年度（2014年、2015 年）营业收

入之和为 8,446.65 万元，高于前述“行业平均营业收入水平”。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报告期两个完整会计年度（2014年、2015 年）

营业收入之和高于行业平均营业收入水平，符合“报告期两个完整会计年度营业

收入高于同期行业平均水平”的挂牌条件。 

[问题 2] 公司的货运车辆的运输服务采用业务外包形式，通过与货运司机

签订《运输业务承揽合同》将货物运输服务外包给外部司机，公司和外部司机

并无劳动关系。（1）请公司结合《运输业务承揽合同》的具体内容补充说明并

披露公司与外包司机的合作方式、收入划分、成本承担、风险分配等。（2）请

主办券商及律师结合我国道路运输方面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外包货运司机及车

辆的资质等核查外包货运司机及运输车辆是否需要并已经具备法定的资质、公

司与外包货运司机的合作是否合法合规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问题（1）：请公司结合《运输业务承揽合同》的具体内容补充说明并披露

公司与外包司机的合作方式、收入划分、成本承担、风险分配等。 

1、公司的说明与披露 

“5、公司货运司机的劳动管理情况 

公司的货运车辆的运输服务采用业务外包形式，通过与货运司机签订《运

输业务承揽合同》将货物运输服务外包给外部司机，公司和外部司机并无劳动

关系，公司对司机不进行考勤，未规定固定工作时间，根据公司业务情况对司

机进行调度，不发放固定工资，根据实际发生的业务量进行结算。 

货运司机承揽公司业务期间，相关经营费用均由司机承担，包括：车辆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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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费、车辆保险费、车辆年、季检费以及海关车辆年检费、期间发生的行政责

任、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及各种纠纷所产生的费用等。经营中由公司收取货款

并向客户开具公司统一发票，公司每月与司机对账，按“月结 90 天”的周期通

过银行转账方式结算。 

《运输业务承揽合同》的具体规定如下： 

（一）合作方式 

公司为司机提供拖挂式柜车一辆，供司机承揽公司运输业务使用，司机在合

同期内，根据公司运输业务需要，提供除车以外的整个运输环节的服务，司机承

揽公司业务期间，应服从公司统一管理、调度，并遵照公司各项管理制度。 

（二）管理费用及保证金 

司机在签订合同时向公司交纳管理保证金10000元，在合同期限届满时，如司

机无违反运输法律法规规定或违反合同约定，则公司将保证金不计息返还司机。

承揽期内，司机向公司交纳履约管理费200元/月。 

（三）安全责任及车辆管理 

（1）司机必须严格遵守各项法规，认真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管

理”的方针，自觉遵章守纪，安全行车。 

（2）公司统一按公司投保标准到保险公司办理车辆保险及其他项目的保险手

续，保费由司机承担。 

（3）在合同期内因道路交通事故及其他事故所产生的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由

司机承担（包括但不限于保险公司赔付以外的损失、事故处理间接损失、事故处

理中需先行垫付的费用等）。按保险公司的有关理赔办法赔偿后，不足部分亦应

由司机承担。 

（4）司机在使用公司车辆期间发生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及各种

纠纷所产生的费用均由司机承担。 

（四）承揽费用结算 

（1）结算周期：应按照对账后“月结90天”的周期进行结算，以此原则循环

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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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司机承揽公司业务期间，自负盈亏，所有经营费用均由司机承担，包括：

营业税、个人所得税、车辆使用税、车辆维修费、车辆保险费、车辆年、季检费

以及海关车辆年检费等。 

（3）结算方法：公司应根据司机当月实际营业总额的12%提取业务费用，并

在公司结算兑付司机承揽服务费用时一并扣除。 

（五）司机的权利与义务 

（1）司机在承揽期内，应服从公司统一调度，接受公司的业务安排，保质保

量完成每一单运输承揽业务。司机应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完成车辆保养和验车工作，

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和逃避。 

在合同期限内，司机累计三次不服从公司调度或累计两次未按相关规定完成

车辆保养和验车工作的，应视为违约，公司可单方解除合同，并没收管理保证金，

同时可要求司机承担违约金1000元。 

（2）司机在经营中产生的每一笔业务必须由公司开具公司统一发票，不得以

任何理由在外开票，发现一次扣除承揽服务费用人民币1000元。 

（3）因司机有严重违法和触犯国家法律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需承担刑事责

任、受到行政处罚、交通肇事和在交通事故中负全责等），不能履行承揽合同的，

经公司书面确认，公司可单方解除合同，并没收管理保证金，同时司机应承担违

约金10000元。 

（六）公司的权利与义务 

（1）公司负责提供业务并做好日常管理、调度工作。调度好车辆的运转，指

派专人做好每天的出车记录及相关业务台账。 

（2）公司负责协助处理司机在运输服务中出现的差错或事故。 

（3）公司负责出具司机每月的日报、月报和代购代缴及税费等费用的详细的

对账清单。 

（4）由于市场的千变万化，公司不保证司机的业务量，包括车次及金额。” 

上述内容，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三、

公司关键资源要素”之“（七）员工情况”处补充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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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2）：请主办券商及律师结合我国道路运输方面的法律法规的规定、

外包货运司机及车辆的资质等核查外包货运司机及运输车辆是否需要并已经具

备法定的资质、公司与外包货运司机的合作是否合法合规并发表明确意见。 

1、主办券商核查情况和意见 

主办券商核查了公司从事道路运输的道路运输许可证、运营车辆的行驶证等

必要证件，核查了货运司机的身份信息、驾驶执照和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书，查

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的相关规定，就相关问题对公司相关人员

进行了访谈。 

经核查，公司取得了道路运输许可证，公司营运车辆皆为普通货运车辆，均

取得有效行驶证等必要证件，所有货运车司机年龄在 60 周岁以下，持有有效并

符合相应车型要求的驾驶执照，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车牌号 驾驶员 年龄 载重 驾驶证类型 
是否取得从

业资格 

1 苏 EP577N 陆少华 35 2 吨 A2 是 

2 苏 E525ZY 张卫 29 2 吨 B2 是 

3 苏 E06B17 蒋明明 28 2 吨 B2 是 

4 苏 EX9Y79 高德林 40 2 吨 B2 是 

5 苏 EX9Y90 赵远镇 28 2 吨 B2 是 

6 苏 EM027E 徐明根 39 2 吨 B2 是 

7 苏 EM156E 从涛元 38 2 吨 B2E 是 

8 苏 EA72S3 王功乐 39 2 吨 C1E 是 

9 苏 EG01L3 夏如庭 47 2 吨 A2 是 

10 苏 E7M05D 童庆伟 27 2 吨 B2 是 

11 苏 E7T12Y 李俊峰 27 2 吨 C1 是 

12 苏 E7V21C 肖周辰 28 2 吨 C1 是 

13 苏 EMK101 孙永利 31 3 吨 B2 是 

14 苏 EMJ109 蔡剑利 36 3 吨 B2 是 

15 苏 EP5388 沈阳 35 5 吨 B2 是 

16 苏 EP7669 夏苏华 27 5 吨 B2 是 

17 苏 EP5205 徐高昌 44 5 吨 A2D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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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苏 E2X520 尹志强 32 5 吨 B2D 是 

19 苏 EP5386 韩得和 48 8 吨 B2 是 

20 苏 EMA660 赵军锋 40 10吨 A2 是 

21 苏 E170PK 马光辉 32 冷藏 C1 是 

22 苏 E3E703 陈爱兵 42 冷藏 B2 是 

23 苏 EP20W3 王彭 26 冷藏 B2 是 

公司与外包货运司机的合作中驾驶员根据合同为公司提供车辆驾驶服务，公

司与司机签订的《货物运输承揽合同》对双方的合作方式、费用结算、车辆管理、

安全责任以及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规定。双方的合作关系适用《民法通则》

及《合同法》，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在自愿基础上建立的合同关系，不违反相关

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货运司机及营运车辆具备进行货物运输所需的法定

资质，符合公司道路货物运输业务对车辆及驾驶人员的要求。公司与外包货运司

机的合作合同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与外包货运司机的合作合法有

效。 

2、律师核查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规定，从事道路货运经营的企业应当

取得道路运输许可证，申请该营运资格须满足车辆合格，驾驶人员合格和管理规

范的基本要求；从事道路运输的驾驶人员应当满足取得驾驶车辆相应的驾驶证、

年龄不满60周岁并取得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 

经核查，公司取得了道路运输许可证，公司营运车辆皆为普通货运车辆，取

得有效行驶证等必要证件，所有货运车司机年龄在60周岁以下，持有有效并符合

相应车型要求的驾驶执照。 

公司与外包货运司机的合作中驾驶员根据合同为公司提供车辆驾驶服务。公

司与司机签订的《货物运输承揽合同》对双方的合作方式、费用结算、车辆管理、

安全责任以及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规定。双方的合作关系适用《民法通则》

及《合同法》，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在自愿基础上建立的合同关系，不违反相关

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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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律师认为：公司货运司机及营运车辆具备进行货物运输所需的法定资

质，符合公司道路货物运输业务对车辆及驾驶人员的要求。公司与外包货运司机

的合作合同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与外包货运司机的合作合法有效。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金力鸿供应链反馈意见回复 

 9 / 10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金力鸿供应链反馈意见回复 

 10 / 10 
 

 

（本页无正文，为《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关于江苏金力鸿供应链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反馈意见>的回复》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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